
关于做好省法治县市创建检查验收工作的紧急通知

各镇乡教管办、各中小学校：
江苏省2010—2011年度法治县（市、区）创建工作先进单位检查验收组将于12月27—31日对我市进行法治建设检查验收。请各镇乡教管办、各中小学校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责任到人，立即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不失分，为启东创建成功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。
具体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完善台帐资料
1．各类学校每学期法制教育未落实计划、教材、课时、师资的，扣1分。

   查验方法：查阅有关文件，抽查两所学校（1所中学、1所小学）

2.各中、小学未配备法制副校长的，扣1分。

查验方法：查阅有关任命文件。
3.法制副校长未按要求履职的，扣1分。

查验方法：抽查两所学校法制副校长履职资料。
二、布置宣传氛围

在学校显眼位置，悬挂横幅、竖幅以及放置撑牌，布置好宣传橱窗、黑板报。横幅、竖幅、撑牌内容如下：
1.以情动人，以理服人，以法育人。

2.同谱法治文明曲，共唱启东和谐歌。

3.人生道路千万条，遵纪守法最重要。
三、整治校园环境

要认真打扫校园，做到窗明几净，干净整洁。

四、认真热情接待

要高标准落实接待，要一把手亲自到位。同时要按照2011年12月9日局下发的《关于迎接省对我市创建省法治县市考核验收的紧急通知》和《关于做好迎接省、南通市综治明查暗访工作的紧急通知》要求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各项工作请于12月27日前全部准备到位，以备检查组检查验收。
附：《关于迎接省对我市创建省法治县市考核验收的紧急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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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附：

关于迎接省对我市创建省法治县市考核验收的紧急通知

各镇乡教育管理办公室、各中小学校：

今年是我市创建省法治县市考核验收年，当前是考核验收的关键时期，省将于本月12日左右对我市进行考核验收，各中小学校法治学校建设情况为必查内容，为确保我市省法治县市的创建成功，确保教育系统不拖后腿，被抽查学校不失分，现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

各镇乡教育管理办公室、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加强对迎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，分管领导要亲自组织指挥，抓紧时间，查漏补缺。凡因工作不到位，在省考核验收中失分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各单位要建立并及时调整法治学校创建领导小组，明确哪个处室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。

二、完善台帐，整理成册。

要根据《关于开展“法治学校”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启教发[2008]23号），做好各项工作，要将学生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，做到计划、课时、教材、师资“四落实”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落实，并对照《启东市学校“法治学校”创建工作考核细则》（考核细则附后）完善台帐资料，台帐整理要求：创建工作分四大块内容整理装盒，要有台账总目录，在分块的每盒内必须有分目录。

三、营造氛围，做好宣传。
1.各学校宣传橱窗要布置法治宣传专栏.

2.各班级黑板报有法治宣传内容.

3. 学校要有宣传法治建设方面内容的撑牌、横(竖)幅标语等。

上述各项工作必须在12月11日晚前完成。


